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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聯絡人：陳佳妏

電　話：02-7736-6748

受文者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五)字第1080026798B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國內學者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列名

原則，並應遵循「政府機關(構)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

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

地位之處理原則」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監察院107年12月18日院台教字第1072430425號函辦理暨

本部100年9月8日臺陸字第1000164032號函、100年11月4日

臺陸字第1000201861號函、107年12月14日臺教文(一)字第

1070217883號函諒達。

二、本部前於100年函釋申明，有關國內學者於投稿或與大陸學

者共同具名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，作者之國家名稱，以

China或Taiwan,China等不符我國整體利益之方式參與及署

名，致貶抑我國國家地位者，該篇期刊論文將不予承認，

亦無法用於求職、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，學者若發現所

投稿件之國名遭擅自修改，應於第一時間主動提出抗議，

要求期刊更正，各校應建立類此案件之處理機制及流程並

進行宣導。另外交部於107年12月10日發布「政府機關(構)

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」(本部107年12

月14日臺教文(一)字第1070217883號函轉知)，作為政府補

助民間團體及人員參與國際事務，處理有關會籍名稱及地

位之因應準則，學校相關補助案件悉應遵照該規定辦理。

三、惟經監察院調查指出，多數學校未配合訂定相關規範，恐

致大專校院教師無所適從，影響教師學術研究發表。爰重

申各校辦理補助案、計畫申請或教師資格審查等作業時，

應依上開函釋及處理原則辦理，若遇有未符規定情事，除

依上開原則請駐外單位協處外，並請通報本部。

四、請於108年8月1日前制定類此案件之處理機制及程序(包含

列名方式、遭遇不當干預事件應採取之作為、通報駐外單

位協處及本部之機制、不符列名規定之處理)，並進行宣

導。學校未依上開規定積極處理者，本部將視個案情況作

為督導校務及相關計畫補助參採之重要考量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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